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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先生：  
 

《建築物能源效益 (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 )規例》  
(2011年第 19號法律公告 )("該規例") 

 
  本部現正審議上述由環境局局長根據《建築物能源效益

條例》(第 610章 )("該條例 ")第 42條訂立的該規例在法律及草擬方
面的事宜。現有關於該規例的問題如下，謹請閣下澄清     
 

(a) 根據該規例第 6(3)(b)條，註冊續期申請可在自現有
註冊屆滿時起計的 28日內呈交。因此，自現有註冊
屆滿到根據該規例第 6(6)(b)條發出新註冊證明書當
日之間，會有一段時間差距。在這時間差距期間，

根據第 6(3)(b)條提出申請註冊續期的註冊能源效益
評核人有什麽地位？他們在現有註冊已屆滿而新

的註冊證明書尚未發出前，是否仍可根據該條例核

證聲明和發出遵行規定表格及能源審核表格？是

否有需要在該規例制定條文，以訂明該等事項？  
 
(b) 根據該規例第 9條，機電工程署署長 (下稱 "署長 ")可

將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從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紀

錄冊 ("紀錄冊 ")中除名。請澄清若某註冊能源效益
評核人遭署長從紀錄冊中除名，他曾核證的聲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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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的遵行規定表格及能源審核表格，其效力會否

受到影響？若否，應否訂立明確條文，以反映政府

當局在這方面的意向？  
 
(c) 根據該規例第 9(1)條，署長可在 (包括但不限於 )下述

情況下將任何人從紀錄冊中除名，該人的註冊有效

期已屆滿。該規例第 9(5)條訂明，某人被除名時，
其註冊不再有效。按照該兩條文的草擬方式，意味

着只要有關人士未有正式遭署長從紀錄冊除名，該

人的註冊即使已屆滿而並未續期，其註冊仍屬有

效。這是否政府當局的意向？而容許註冊能源效益

評核人在註冊屆滿後仍可繼續核證聲明及發出能

源審核表格，理由為何？  
 

(d) 根據該規例第 13條，署長可決定對註冊能源效益評
核人提起紀律處分程序，亦可根據該規例第 14條就
紀律處分作出裁定。鑒於署長是決定是否接受某人

申請註冊為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的一方，讓其他方

面人士對註冊能源效益評核人提起紀律處分程序

並對有關個案作出裁定藉以符合法律所要求的程

序公平，會否更為恰當？請閣下注意，在《升降機

及自動梯 (安全 )條例》 (第 327章 )所訂的類似規管措
施中，機電工程署署長在預期就註冊升降機工程師

或註冊自動梯工程師提起的紀律個案中，其唯一的

職責是將個案轉介發展局局長，而署長完全不會介

入其後的紀律處分程序。該規例為何採取不同的做

法？  
 
(e) 署長根據第 13(3)(a)條將預期紀律處分程序個案轉

介環境局局長後，局長會有何行動？局長可否將個

案轉介紀律委員會？若可，應否在該規例第 16條訂
明此情況？  

 
(f) 請澄清若紀律委員會只指示某人交出文件，而沒有

要求他出席該委員會的聆訊，該人所持有的受法律

專業特權保障的文件，會否受到該規例第 17(7)條保
障？若否，應否修訂該規例第 18(8)條，給予受法律
專業特權保障的文件同樣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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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請澄清政府當局是否擬賦予紀律委員會權力，令其
可監誓及要求證人須經宣誓作供？若然，應否在該

規例第 18條訂明此等權力？  
 

(h) 按照該規例第 19條的草擬方式，載於第 (a)至 (e)段的
命令具有已盡列所有情況並無遺漏之意。政府當局

是否認為適宜也賦予紀律委員會權力，容許紀律委

員會作出其所認為適當的任何命令？  
 
(i) 請澄清第 19條下紀律委員會的裁定及第 14條下署

長的裁定是否屬終局決定，以至若有任何人對有關

裁定感到受屈，唯一的申訴方法就是向原訟法庭申

請司法覆核？本部注意到，在《升降機及自動梯 (安
全 )條例》 (第 327章 )所訂的類似規管措施中，有關
當事人可就紀律委員會根據該措施作出的命令向

原訟法庭提出上訴。該規例採取不同的做法的理由

為何？  
 
  為讓本部可於 2010年 2月 11日的會議上向內務委員會提
交報告，請盡快 (最好在 2011年 2月 7日正午 12時前 )以中、英文作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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